
公司的制度设立应该扬长避短，设立分公司往往是总公司在打入市场之际，

可能瞄准分公司可能有初期亏损，长期盈利的势头。为了减轻税务负担的同时，

帮助分公司度过艰难的市场开据时期的一种制度。那么在设立分公司注册所需哪

些材料呢?

分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

1、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《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》(公司加盖公章);

2、公司签署的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(公司加盖公章)及

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(本人签字);

应标明具体委托事项、被委托人的权限、委托期限。

3、公司章程(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);

4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;

5、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;

自有房产提交产权证复印件;租赁房屋提交租赁协议复印件以及出租方的房

产证复印件;未取得房产证的，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或者购房合同及房屋

销售许可证复印件;出租方为宾馆、饭店的，提交宾馆、饭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6、公司出具的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;

7、分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

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，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或许可证

明;

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公司的经营范围。

8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，提交有

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。



以上是设立分公司登记所需材料的全部内容，需要补充提醒的是，境外分公

司与总公司利润合并计算，所影响的是居住国的税收负担，至于作为分公司所在

的东道国，往往照样要对归属于分公司本身的收入课税，这就是实行所谓收入来

源税收管辖权，而设立在境内分公司则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对这一点企业在税筹划

时应加以关注。


